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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 

按照市公安部门的要求，请各有关单位做好如下工作： 

1. 从今天至 7 月 1 日实行危险化学品每日报告制度，以

实验室(或平台)为单位上报，二级学院负责监管。每日 12 点

前报给装备中心，没有问题报正常；如果有问题，请详述存

在的问题；装备中心汇总全校数据后报送市公安部门。 

2. 从今年开始，公安部门每个季度会通过广州市双随机

一公开系统进行随机抽查，对抽查到的单位进行随机检查，

并将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。请各单位做好易制毒、易制爆化

学品出入库登记，准备好纸质版的台账资料，以备检查。 

3.各单位务必及时做好危险化学品的使用记录。2021 年

6月 23日前更新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风险点危险源列表；

并把表格电子版发送装备中心邮箱（gy37105378@163com）。 

 

广州医科大学装备中心   

2021 年 6 月 16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高茂华 电话：15360016605 ） 


